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综合考核量化表

姓名：        批次：       层次：           自评分：           专家评分：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自评
	专家评分

	培养目标完成情况（60分）
	培养目标完成度

（15分）
	90%以上，15分；60%-90%，6-14分；

60%以下，0-5分
	
	

	
	年度考核情况

（45分）可累加
	带头人每年年度考核结果：实现培养计划目标9分、基本实现培养计划目标6分。

后备人选每年年度考核结果：实现培养计划目标15分、基本实现培养计划目标10分。
	
	

	发挥的带头作用（25分）
可累加，但不超过上一级指标的最高分。
	主持项目情况（10分）
	国家级（10分）；省级（8分）；市级（5分）
	
	

	
	知识产权（10分）
	取得I类知识产权，排名前三每项10分

取得II类知识产权，排名前三每项1分
	
	

	
	论文/著作（10分）

排名前3
	SCI、SSCI、EI、ISTP（8分）；CSSCI、CSCD、中文核心期刊（5分）；普通期刊（2分）

为省（市）委、政府决策提供的咨询报告（2分）
	
	

	
	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主要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（10分）
	国家级（10分）；省级（8分）；市级（5分）
	
	

	
	科学技术获奖情况

（10分）
	省级一等奖及以上（10分）；省级二等奖（8分）；省级三等奖（5分）
	
	

	
	培训交流（3分）
	境外（3分）；省外（2）；省内（1分）
	
	

	
	学历提升、职称晋升

（5分）
	本人培养期内学历提升或职称晋升（5分）
	
	

	
	荣誉称号（5分）
	本人培养期内取得：

省级（5分）；市级（3分）；市级以下（2分）
	
	

	
	培养人才（5分）
	培养人才取得省级荣誉称号、获得博士学位、正高职称每名5分；培养人才取得市级荣誉称号、获得硕士学位、副高职称每名3分；其他1分
	
	

	服务昆明建设发展取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

（15分）


	本人科研成果转化

（5分）
	成果转化2项及以上5分；

成果转化1项2分
	
	

	
	成果推广应用及产业化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（5分）可累加，但不超5分。
	经济效益5分：每100万得1分
社会效益5分：考核对象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开展科技服务

（5分）
	开展技术指导、学术培训、合作交流、乡村振兴等有证明材料的5分
	
	


注：1.得分内容须提供证明材料；

2. I类知识产权是指发明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。II类知识产权是指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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